
第十三章 金融工具与保险合同

历年真题分析

本章主要介绍了金融工具的分类、确认、计量和披露等问题。可以单独出题，也可以结合长

期股权投资、非货币性资产交换、债务重组、所得税结合出综合题。

本章属于考试重点内容。

近三年平均分值 10 分



第一节 金融工具概述

金融工具 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，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。

金融工具包括：

权利→金融资产

义务→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

提示：

实务中的金融工具合同通常采用书面形式，非合同的资产和负债不属于金融工具，如“应交

税费——应交所得税”是企业按照税收法规规定承担的义务，不是以合同为基础的义务，因

此，不符合金融工具的定义。

知识点：金融资产

金融资产是指企业持有的现金、其他方的权益工具以及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资产：

1.从其他方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。

2.在潜在有利条件下，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权利。

3.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非衍生工具合同，且企业根据该合同将收到

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。

4.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合同，但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

具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衍生工具合同除外。

1.从其他方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。

例如，企业的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和贷款等均属于金融资产。

【注意】预付账款不是金融资产，因其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是商品或服务，不是收取现金或

其他金融资产的权利。

【补充】预收账款、合同负债、应付职工薪酬、预计负债、应交税费等不是金融负债。


